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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乡镇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市直各单位：

《井冈山市招商引资项目奖励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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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市招商引资项目奖励办法



为激励全市干部群众主动参与招商引资，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经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对引进项目的有功人员及引资单位予以奖励。奖励办法如下：

一、建立专项奖励资金

市财政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奖励招商引资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

二、奖励对象

凡为井冈山招商引资、项目引荐做出突出贡献的市内外的单位与个人均属奖励对象。

三、奖励范围

1、工业项目；

2、现代服务业项目；

3、总部经济项目；

4、现代农业项目。

四、奖励标准

（1）2014年1月1日起新引进项目，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开工建设，将该项目缴纳的建筑安装税的 20 %奖励给引资单位及个人（含中介人），按年度兑现。

（2）2014年1月1日起新引进项目，属奖励范围内1、2项的引资企业，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竣工投产后，实际年缴纳生产经营性税达50万元以上的，在我市缴纳的生产经营性税收地方留成部分（即剔除奖励企业部分后的余额）的40%，第一年奖励给引资单位后，第二年开始按照《井冈山市重点工业项目帮扶管理办法》的奖励政策执行。

（3） 2014年1月1日起新引进的总部经济项目（含现代物流企业项目），将其在我市缴纳的税收地方留成部分（即剔除奖励企业部分后的余额）的40%，连续5年奖励给引资单位及个人（含中介人）。

（4）2014年1月1日起新引进的现代农业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额达到500万以上的，按固定资产投资额的1%奖励给引资单位及个人（含中介人），按年度兑现。

五、分配原则

（1）2014年1月1日起新引进项目产生的奖金,原则上引进项目的中介人享受奖励标准第1、3、4款产生奖金总额的60%，引资单位享受奖励标准第1、3、4款产生奖金总额的40%。如引进项目的中介人与引资单位就奖金方案分配达成一致，可按其达成的奖金分配方案自行分配。

（2）引资单位的奖金分配原则上引资单位项目主谈人享受该项目奖金总额的20%，其他参与人员享受该项目奖金总额的50%，项目奖金总额的30%用于补助引资单位经费。

（3）对于各引资项目产生的奖金，实行奖金封顶制，即奖金总额不超过100万元（含单位及个人），单个人最高奖金总额不超过30万元。

（4）若中介人与主谈人为同一人，不重复奖励。

六、奖励程序

（一）项目备案

凡有招商信息的社会中介、个人或单位到市商务局进行信息备案登记，作为第一信息提供者证明。对招商信息第一提供者的认定由市商务局负责。

（二）奖励审核

符合奖励条件的招商引资项目，首先由投资企业和商务局确认中介人、引资单位及主谈人，引资单位原则上不得超过两家，项目签约后引资单位同时作为项目帮扶单位具体负责项目落地一系列服务工作。中介人或引资单位填写项目引进奖励申报表，经投资企业盖章确认后提交商务局审定。由市委农工部、市财政局、市审计局、市监察局、园区主管部门对相关引资项目税收等数据进行核查，核定奖励数额，由商务局汇总后先上报市开放型经济工作领导小组初审，最后提交市委、市政府审定批准。

七、奖励资金的兑现

申请奖励的招商引资项目通过市委、市政府审定后，由市财政按标准将奖励资金先拨付市商务局管理，届时在年度表彰大会上奖励给中介人及引资单位。

八、其他

本办法自2014年1月1日起施行，由市商务局负责解释。本市原有相关文件和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